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第四屆馬振玉文藝菁英賽暨學校資訊日 

理財菁英比賽 

 

比賽章程 

 

1. 比賽目的 

透過理財問答比賽，教育高小同學正面理財態度及風險管理的意識。 

 

2. 參賽資格 

每校派出三位就讀小五、六年級的同學參加理財問答比賽，總名額為十間學

校，以先報先得的方法，額滿即止。 

 

3. 比賽詳情 

 

理財菁英比賽： 

日期： 2018 年 3 月 10 日 (星期六) 

時間：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參加者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於 9 時前到達會場登記。 

      比賽開始後遲到者不得入場，請準時出席。 

地點：本校 (元朗坳頭友善街 3 號) 

 

4. 獎項 

冠軍(隊伍)：獎座乙個及書券  

亞軍(隊伍)：獎座乙個及書券  

季軍(隊伍)：獎座乙個及書券  

(參與比賽的學生均可獲得 $20 書劵以作鼓勵) 

 

5. 報名辦法 

填妥報名表並於 201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或之前傳真至 2443 2882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43 9833 與本校社區關係主任鄧美珠老師聯絡。 

 

6. 比賽名單公佈 

比賽名單將於 2018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或以前獲通知。 

 

 



7, 會場登記 

大會將於比賽當日上午 8 時 45 分開始接受登記，參賽隊伍必須於 9 時前到達

會場報到，並請參加者帶備學生證/學生手冊作身份核對。 

出賽者必須與報名時所提供的名單相同，不得臨時換人。 

如比賽當日少於二位學生出席，其出賽資格將會被取消。 

 

8. 比賽形式 

組隊方式：每校可派出一隊(三位同學)出賽。 

比賽形式：主持會向各隊提問有關個人理財知識及財經時事的問題，以選擇題

形式作答，答對每題增加財富，答錯或棄權則扣減財富。 

評選方法：比賽完成後，統計每隊遊戲財富，財富最高的隊伍為比賽冠軍。 

 

9. 比賽規則： 

(a)   比賽開始前參賽者必須將手提電話關上。 

(b)   比賽進行期間，參賽者不得翻閱任何書刊筆記或使用各式電子工具，違

規隊伍即時取消參賽資格。 

(c)   只有參賽者能進入比賽場地，大會將不設觀眾席。 

(d)   開始時每隊會獲大會分配指定的遊戲財富。為使比賽更具生活化， 

主持會在比賽進行中，列出各種不同的情景，比賽隊伍需作出選擇 

(例如：買賣股票、買保險、進修等) 以達致風險轉移及財產增值的 

果效。 

(e)   如有同分情況未能分出勝負，大會即時安排對決題，以決定勝出隊伍。 

(f)   參賽者必須遵從所有大會的指示。若違反任何大會規則，大會保留取消

其參賽資格之權利。 

 

註： 

(1)  所有比賽題目以大會答案為準，參賽者不得異議。 

(2)  參賽者必須絕對遵守比賽規則及大會決定。 

(3)  參賽者須穿著整齊校服出賽。 




